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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七届一百一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七届一百一十七次会议于 2021年 3月 22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完成。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分别以专人、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会

议应出席董事八人，实际出席董事八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详见《关于补选公司

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5>），此项议案获得八票赞成，零票反对，零

票弃权。 

孟晶董事因退休原因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职

务, 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公司董事会对孟晶董事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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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股东单位的推荐，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王琮先生（因工作原因已辞去公

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王琮先生情况介绍： 

1.王琮，男，1966 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曾任中

国华能集团公司信息中心主任助理，广华广播电视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经理，中

国华能集团公司综合实业部综合项目处副处长，中国华能集团公司董事与监事管

理部一处处长，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管理部处长，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股权管理部副经理，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副经理（主

持工作），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副主任（主持工作），深圳市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监事，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现任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主任，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监事。 

2.王琮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3.王琮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4.王琮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5.王琮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本公司李平、房向东、刘东东独立董事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董事会提名王琮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程序和表

决程序合法有效。 

2.根据公司提供的简历，董事候选人王琮先生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 

3.同意提名王琮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信托公司申请不超过60亿元信托贷款的议案》，

此项议案获得八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为优化资债结构、拓宽融资渠道、保障公司经营和发展的资金需求，董事会

审议同意公司通过信托公司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60亿元信托贷款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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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永续债权投资计划项目的议案》，此项议

案获得八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为优化资债结构、拓宽融资渠道、保障公司经营和发展的资金需求，董事会

审议同意公司与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合作设立平安-深圳能源永续债权投

资计划（暂定名，最终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注册机构注册的名

称为准），该债权投资计划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60亿元, 期限为无固定期限，

基础期限为 10年。 

 

（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越南和胜风电A段1.98万千瓦项目并

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关于投资建设越南和胜风电A段1.98万千瓦项目并提

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此项议案获得八票赞成，零票反对，

零票弃权。 

董事会审议： 

1.同意越南维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越南和胜风电 A 段 1.98 万千瓦

项目，项目总投资为 4,067 万美元，其中自有资金为 813.40 万美元，其余投资

款通过融资解决。 

2.同意深能（香港）国际有限公司按 51%的股权比例向越南维英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增资 414.83 万美元。 

3.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深能（香港）国际有限公司增资 414.83 万美元。  

4.同意公司按 51%的股权比例为越南维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 EPC剩余款项

付款义务向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 1,478.38 万美元；同意公司按 51%的股权比例为越

南维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

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 1,659.34万美元。 

5.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

《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编号：2021-007>），此项

议案获得八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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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董事会七届一百一十七次会议决议。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